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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乡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市政府直属各单位：
《玉环市巨龙玉龙潜龙企业和功勋精英新锐企业家评选管理办法》已经市十六届政府第43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玉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5月7日
（此件公开发布）

玉环市巨龙玉龙潜龙企业和功勋精英新锐
企业家评选管理办法
 
为进一步加快工业强市建设，发挥优秀企业示范引领作用，促进全市工业经济优化升级，实现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市政府决定，在全市工业企业中继续开展巨龙、玉龙、潜龙企业和功勋、精英、新锐企业家评选活动。
一、评选对象及条件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工业企业，符合以下条件的均可参加评选；当年经营亏损或关停企业不参加评选。
（一）企业必须依法经营。如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存在以下行为之一的，取消参选资格：
1．被列入浙江省公共信用信息平台严重失信名单，且未在一年内修复信用的；
2．上年度亩均论英雄综合评价为D类的；
3．偷税数额较大或构成逃税罪、虚开增值税发票罪移送司法机关的；
4．经司法生效判决认定构成环境犯罪或罚款额度在20万元（含）以上的环境违法行为的；
5．出现亡人3人及以上、重伤10人及以上或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万元以上安全生产事故的；
6．因产品质量、知识产权违法行为被处罚款10万元以上的；
（二）原则上巨龙企业主营业务收入须达3亿元以上，实缴税金1500万元以上；玉龙企业主营业务收入须达8000万元以上，税金400万元以上；潜龙企业主营业务收入须达5000万元以上，税金200万元以上；
（三）企业法定代表人当年有刑事违法或重大违法违纪记录取消个人评优资格；
（四）企业已建立党组织并有效开展活动；
（五）企业当年度规上工业企业科技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原则上达到分行业标准（汽摩配含工程机械1.75%，水暖阀门1.76%，家具1.61%，眼镜1.49%，医药及器械1.64%，机床1.76%，其他1.67%）。
二、评选办法
（一）巨龙、玉龙企业评选办法。
从品牌建设、科技创新、企业培育、绿色发展、亩均效益、人才引进、参保水平和数字经济工作等8方面综合考评。采取分值制，按得分多少结合评选条件确认巨龙企业20家、玉龙企业100家。
得分以主营业务收入（其中原材料加工企业按50%计算）、税金、利润的万元单位数值和亩均主营业务收入、附加分加权计算。
计算方法：总得分=（主营业务收入+税金×10+利润×5+亩均主营业务收入+附加分）÷100。
其中附加分项目包括：
1．品牌建设：当年度取得名牌产品、行政认定驰名商标、知名商号、守合同重信用单位、信用示范企业的，国家级加2000分，省级1000分，台州市级500分；当年取得浙江省商标品牌示范企业称号的，加1000分；当年获得国家、省、台州市、玉环市政府质量奖分别加2000分、1500分、1000分、500分；当年获得浙江制造精品、浙江制造品牌认证加1000分。
2．科技创新：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加2000分；当年取得研发中心、技术中心称号的，国家级加2000分，省级1000分，台州市级500分；当年技改项目设备投入达1000万元（含，下同）、500万元、200万元以上分别加1500分、800分、500分；企业参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浙江制造产品标准）制（修）订并当年实施的分别加2000分、1000分、500分；当年获得国家科学技术一、二等奖分别加2000分、1500分，获得省科学技术一、二、三等奖分别加1000分、800分、500分；当年被认定为省、台州市专利示范企业分别加1000分、500分；当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在2亿元以上、5000万元至2亿元（含）、5000万元（含）以下的企业，科技投入总额所占比例不低于3%、4%、5%，加1000分。
3．企业培育：企业在国内外成功上市加2000分，当年报会加1500分；企业当年挂牌新三板精选层、创新层、基础层分别加1500分、1200分、1000分；当年被评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单项冠军企业或浙江省“雄鹰行动”培育企业加2000分；当年被评为浙江省“隐形冠军”企业、浙江省“隐形冠军”培育企业、台州市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分别加1000分、700分、500分；当年获得国家级、省级、台州市级首台（套）产品分别加1500分、800分、500分；企业当年通过管理创新数字化验收、精细化验收、基础规范验收分别加1500分、1000分、500分。
4．绿色发展：当年万元产值综合能耗比上年每降（升）1%，加（减）200分（此项限加减2000分）；企业当年被列入绿色制造体系建设示范名单（绿色工厂、绿色设计产品、绿色园区、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的，国家级加2000分，省级1000分，台州市级500分；企业当年通过台州市清洁生产示范项目审核验收加500分（其中获得省绿色企业称号的，加800分）。
5．亩均效益：企业在当年度规上企业“亩均论英雄”改革综合评价结果为A类前10名的加1000分，第11—30名的加800分，第31—50名的加500分。
6．人才引进：重视人才工作，当年每有效申报1名国家、省重点联系专家分别加500分、400分；当年每引进1名国家重点联系专家、浙江省重点联系专家、台州市“500精英计划”人才分别加1500分、800分、500分；当年每新引进1名高校毕业生并缴纳社会保险3个月以上的加50分（限加2000分)；建立大学生见习基地，且当年新招募大学生见习人员10人以上加500分；企业当年每新增一名高级技师加300分（此项限加1500分）；企业杰出工匠或技能大师工作室当年获评省级、台州市级、市级的分别加1000分、500分、200分。
7．参保水平：企业要逐步提高参保水平，当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水平达到90%以上的加700分，达到75%以上的加500分，达到60%以上的加300分。
8．数字经济：当年取得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未来工厂、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制造业“双创”平台试点示范企业、电子信息制造百强企业，国家级加2000分，省级1000分，台州市级500分；当年取得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对服务企业300家以上、150家以上、50家以上的平台，分别加1500分、1000分、500分；当年取得上云标杆企业，省级加1000分，台州市级500分。
以上同一加分项目按最高级别得分，不得重复计分。当年发文公布上年项目的，统计为当年项目。
（二）潜龙企业评选办法。
从成长性、科技创新、企业培育、绿色发展、亩均效益、人才引进和参保水平等7方面综合考评。采取分值制，按得分多少，取前100名为当年度潜龙企业。
得分以主营业务收入（其中原材料加工企业按50%计算）、税金、利润的万元单位数值和亩均主营业务收入、附加分加权计算。
计算方法：总得分=（主营业务收入+税金×10+利润×5+亩均主营业务收入+附加分）÷100。
其中附加分项目包括：
1．成长性：考核近两年主营业务收入平均增长率，增长率达70%、50%、20%以上分别加2000分、1500分、1000分。
2．科技创新：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加2000分；当年取得研发中心、技术中心称号的，国家级加2000分，省级1000分，台州市级500分；当年被认定为省、台州市专利示范企业分别加1000分、500分；当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在2亿元以上、5000万元至2亿元（含）、5000万元（含）以下的企业，科技投入总额所占比例不低于3%、4%、5%，加1000分；当年技改项目设备投入达200万元、100万元、50万元以上分别加600分、400分、200分；企业参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浙江制造产品标准）制（修）订并当年实施的分别加2000分、1000分、500分。
3．企业培育：当年被评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单项冠军企业或浙江省“雄鹰行动”培育企业加2000分；当年被评为浙江省“隐形冠军”企业、浙江省“隐形冠军”培育企业、台州市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分别加1000分、700分、500分；当年获得国家级、省级、台州市级首台（套）产品分别加1500分、800分、500分；企业当年通过管理创新数字化验收、精细化验收、基础规范验收分别加1500分、1000分、500分。
4．绿色发展：当年万元产值综合能耗比上年每降（升）1%，加（减）200分（此项限加减2000分）。企业当年被列入绿色制造体系建设示范名单（绿色工厂、绿色设计产品、绿色园区、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的，国家级加2000分，省级1000分，台州市级500分；当年通过台州市清洁生产示范项目审核验收的，加500分（其中获得省绿色企业称号的，加800分）。
5．亩均效益：企业在当年度规上企业“亩均论英雄”改革综合评价结果为A类的前10名的加1000分，第11—30名的加800分，第31—50名的加500分。
6．人才引进：重视人才工作，当年每有效申报1名国家、省重点联系专家分别加500分、400分；当年每引进1名国家重点联系专家、浙江省重点联系专家、台州市“500精英计划”人才分别加1500分、800分、500分；当年每新引进1名高校毕业生并缴纳社会保险3个月以上的加50分（限加2000分)；建立大学生见习基地，且当年新招募大学生见习人员10人以上加500分；企业当年每新增一名高级技师加300分（此项限加1500分)；企业杰出工匠或技能大师工作室当年获评省级、台州市级、市级的分别加1000分、500分、200分。
7．参保水平：企业要逐步提高参保水平，当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水平达到90%以上的加700分，达到75%以上的加500分，达到60%以上的加300分。
以上同一加分项目按最高级别得分，不得重复计分。当年发文公布上年项目的，统计为当年项目。
三、评选程序
（一）参选企业须填写《玉环市三龙企业参选申报表》（见附件1），如有加分项目需附上证明书复印件，报所在乡镇（街道），经乡镇（街道）签署意见后报送至市经信局。
（二）由市经信局牵头，各部门按照项目清单（详见附件2）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综合汇总后，报市三龙企业培育认定管理领导小组进行审核与考评，确定名单后报市政府审定。
四、表彰及奖励
（一）经考核认定并报市委、市政府批准后，发文公布年度巨龙企业、玉龙企业、潜龙企业名单，予以命名表彰，并享受相应扶持政策。
（二）巨龙企业、玉龙企业、潜龙企业法人代表（或负责人），经市委、市政府批准分别授予功勋企业家、精英企业家和新锐企业家称号，予以通报表彰。
五、附则
（一）偷税数额较大指“逃避缴纳税额达一万元以上且占应纳税额的百分之十以上；五年内存在两次以上逃避缴纳税款情形；有虚开发票行为，金额在一万元以上的；单个税收品目逃避缴纳税款达20万元以上”。
（二）实缴税金指工业企业上一年度实缴税收合计数，即为企业公历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税收实际入库金额及视同入库税额。
（1）实际入库金额：指工业企业正常申报入库税款、自查查补税款、征管查补税款。具体包括：增值税（含免抵调）、消费税、企业所得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税、土地增值税、印花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环保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2）视同入库税额：经税务部门批准的缓缴税款。
（三）本评选办法自2021年6月1日起施行，原《玉环市巨龙玉龙潜龙企业和功勋精英新锐企业家评选办法的通知》（玉政办发〔2019〕8号）同时废止。
 



